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甄
同
一

監
察
委
員
長
 

陳
宜
之
 

副
李
樞

一
委
會
書

方
富
燦
 

林
立
波

候
補
執
委
 

劉
光
祥
 

趙
兆
年
 

伍
其
遠
 

李
榮
森
 

譚
寶
堯
 

朱
昌
滚
 

梁 

構
李
大
聲
 

謝 

春 

•

候
補
委
 

司
徒
銓
球
 

李
逢
有
 

張
松
羨
 

葉
社
泮

余
璽

顧

間

團

為

秋

秋

馬

高

林

子

成
 

部
大
灶
 

李
聯
芳
蕾
 

相 

箕

茂

汶

耕

适

曾

相
 

司
泉
曾
莫
白
雄

李 

躍
 

陳
炯
明
 

黄
關
福

◎
中
國
洪
門
民
治
黨
駐
墨
總
支

輕
式
飛
機
不
停
直
飛

il. 
千
里
之
紀
錄
 

・
彼
駕
駛
覺
百
八
拾
五
匹
馬
力
之
單
 

發
動
機
飛
機
直
架
"
從
檀
香
山
起
飛
 

。
不
停
飛
此
間
(
位
於
紐
約
西
四
里
 

)

，
是
日
晨
九
時
零
六
分
(
溫
哥
華
 

時
間
)
飛
抵
達
得
波
勞
機
塲
3
全
程
 

以
 

1A
六
小
時
零
壹
分
飛
完
，
創
下
世
 

界
輕
式
飛
錢
飛
行
•
彼
之
飛
機
共
載
 

汽
油
二
百
八
十
八
加
倫
， 
全
途
多
少
 

英
里
。
仍
待
官
方
公
怖
。
但
徳
估
計
 

約
在
四
千
九
一
白
九
拾
九
英
里
至
五
千
 

零
拾
英
里
之
間
•
此
爲
彼
駕
駛
輕
式
 

機

。
謀
從
檀
香
山
趣
達
得
波
勞
打
破
 

紀
錄
之
第
二
次
云
。

©
阿
根
廷
京
統
制
汽
油 

•
阿
根
廷
京
布
諾
艾
勒
斯
七
日
合
衆
社
電
 

■
布
諾
艾
勒
斯
市
及
布
諾
艾
勒
斯
省
 

。
是
日
實
施
汽
油
統
制
。
據
政
府
之
 

汽
油
公
司
稱
。
私
家
汽
車
• 
毎
星
期
 

之
汽
油
限
頷
爲
三
十
公
升
(
合
七
点
 

九
二
加
倫
)
•
的
士
客
車
毎
日
准
購
 

四
十
公
升
，
(
合
十
点
五
加
倫
)

。

中
華
民
阈
三
十
八
年
度
職
員
表

執
行
委
員
會
 

甄
吉
棟
 

李
猷
全
 

黃
恩
祥
 

梁
沛
霖
 

曹
履
孚
 

朱
由
泰
 

譚

沾

學

胡

益

關
兆
學
 

梁
文
賢
 

陳
增
年
 

李
佳
慶
 

吳
邦
植
 

李
善
與
 

頷
璇
泮
 

蒋
社
林
 

鄧
洪
波
 

甄
玉
婺
 

馮
一
新
 

簡
兆
熊
 

李
懋
仁
 

黄
如
官
 

馬
汝
良

陳

• 

執
行
委
員
一 

主
席
正
甄」

：：

棟

一
鑾

副 

李
猷
全

秘
書
正
關
兆
華
副
梁
文
賢
 

西
秘
正
陳
增
年
副
關
宗
澤
 

交
際
正
吳
邦
植
副
李
善
與
 

研
究
正
曹
履
孚
副
 

甄
玉
瑩
 

工
商
正
李
懋
仁
 

副 

黃
如
官
 

慈
善
正
黃
恩
祥
 

副 

鄧
洪
波
 

會
計
正
梁
沛
霖
副
 

李
佳
慶
 

組
織
正
譚
璇
泮
副
馮
一
新
 

文
教
正
陳
正
炳
副
簡
兆
熊
 

宣
傳
正
林
舉
濃
 

副 

朱
由
泰
 

統
計
正
周
博
之
•
副
關
應
鑾
 

事
務
正
胡
 

益

副
 

譚
沾
學

幹
事
 

朱
裔
錦
 

李
戊
享
 

幹
事
 

關
在
鈿
 

陳
K
新

幹
事
 

余一

梁

事 

胡
澤
蘭
 

趙
承
朝

犊
添 

鈍
功
達

幹
事事

 

由
德
驗
 

許
維
厚
 

一
事 

李
初
蘭
 

朱
；一

悅 

一
事 

勞
國
潤
 

關
崇
鈿

一事 
一事

林
英
倫
 

周
道
明

幹
事
 

余
傑
中
 

周
双
安

黃
宏
案

幹
事

監
察
委
員
會
 

陳
宜
之
 

李
樞
南
 

方
富
麋
 

林
立
波
 

陳
大
堯
 

曾
战
强
 

李
耀
坤
 

譚
龍
槐

解
察
委
員
兼
職
之
分
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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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店
常
有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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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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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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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售
貨
式
之
齊 

備
爲
本
市
之
冠

哥 匿
 兄 

弟
 公

二
彳S
八O
〜3
—
丿〉尸、
3
/
"
2
£
\
5
-
^
9
<
^
^
5
^
^
6
1
9
]
,
^
^
^
h
N
0
J
^
f
i
v
^
d
/
v

><±^ g
z
-
 

(。華
人
長
考
會
英
玄
班
復
開
廣
吿 

本
曾
所
殻
之
英
文
班
。
前
因
天
氣
寒
冷
。
暂
時
停
課
。
現
定
於
三
月
九
號
。
禮
， 

拜
三
晚
。
再
打
開
課
教
授
。
有
心
求
學
者
。
不
論
男
女
。
請
預
向
本
會
主
任
關
 

耀
南
牧
師
處
封
名
是
荷
。

(
校
址
)
奇
化
街
二
百
六
十
一
 
號
華
人
長
老
會
禮
拜
堂
內
座
。

(
時
間
)
毎
逢
福
拜
三
。
禮
拜
玉
晚
。
七
時
半
上
課
。
教
授
普
通
英
文
，
英 

語
曾
話
。
及
教
授
入
籍
須
知
的
法
理
及
語
言
問
答
， 

(
星
期
日
』
下
午
二
時
生
。專
教
英
文
聖
經
。均
由
有
學
識
西
人
男
女
教
員
教
授
 

民 

國 

三 

4.- | 
八 

年 

三 

月 

玉 

日

®
 卡
笠
註
册
省
府
搁
置 

温
好
军
華
人
卡
 &
 

現
『
政
府
註
帥
- 

暫
被
擱
置
 

省
府
似
欲
看
方
會
計
副
准
 

許
華
人
卡
笠
至
如
何
程
度
乃
定
。
藤
事
 

米
罅
報
吿
。
倫
市
會
 

nt 
准
舉
人
卡
笠
太
 

多 
一 
則 省
府
將
予
與
斂
目
限
制
。
華
人
 

欲
開
卡
笠
賭
博
如
白
人
一
様
。
現
在
 
八 

有
壹
間
辦
理
完
竣
云

尊
駐
美
大
使
館
之
通
吿
㈢
 

㊃

經
手
人
於
収
到
申
情
表
後
應
卽
審
查
 

並
就
塞
館
所
寄
已
匯
未
付
應
退
囘
名
 

單
群
予
核
對

@

縫
手
人
廉
就
審
杳
核
封
結
果
另
行
編
 

製
名
單
三
份
於
川
八
年
四
月
三
十
日
 

以
前
函
告
本
館
以
便
核
查
 

肉
所
有
僑
胞
君
關
退
款
書
詢
案
件
盼
就
 

事
實
扼
要
以
害
面
報
 
吿
各
地
原
經
手
 

人
再
由
麓
經
手
人
按
月
彙
轉
卒
館
查
 

核
復
吿

®

關
於
退
款
日
.

法 
一 
待
本
館

到
今
地
經
手
人
報
吿
後
另
定
之
 

查
本
館
辦
理
核
案
以
來
困
難
滋
多
况
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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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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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
市

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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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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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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望
笳
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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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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巴
士
 
得
日
限
六
十
公
升
(
合
卜
五
点
 

八
四
加
愉
)

。
聞
此
次
實
施
汽
油
統
 

制

。
是
因
銀
圓
短
缺
云
。

®
 救
國
日
報
停
版
三
天 

南
京
八
：1:  

^

。
英
聯
砒
訊
。
南
京
防
軍
 

司
令
部
•
昨
日
宣
佈
勒
令
救
國
日
報
 

停
版
 
二
天
。
並
皆総

？：
■

發
行
人
龔
 

德
伯
。
自
税
不
得
再
次
刊
詳
淪
文
。 

抨
擊
蒋
介
石
將
軍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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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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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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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
筆
一 
支

雲
哥
華
五
洲
藥
房
啓 

貴
客
塡
明
姓
名
住
址
于
下
不
用
寫
信

奇
妙
原
子
筆
乃
近
代
科
學
界
新
發
明
不
須 

添
墨
能
寫
萬
言
本
藥
房
奉
贈
此
筆
犧
牲
血 

本
志
在
宣
傳
良
藥
存
筆
贈
罄
即
止
請
早
購0

一 

買
以
免
向
隅 

蜻一

一 
此
茶
主
治
 

男
婦
老
幼
 

傷
風
鼻
塞
 

外
感
咳
嗽
 

頭
量
身
熱
 

食
滯
飽
脹
 

四
肢
 

倦 

心
神
煩
躁
 

便
秘
肚
痛
 

水
瀉
嘔
胃
 

家
居
旅
行
常
備
平
安

逢
熱
即
退
 

逢
痛
卽
止
 

有
濕
卽
去
 

有
滯
卽
消
 

效
力
神
速
 

- 
服
見
功
 

每
打
一
元
 

各
埠
有
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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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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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啓
者
本
總
堂
謹
定
于
三
月
卄
七
日 
「即
星
期

" 
公
啓
者
本
總
堂
謹
定
于
三
月
升
七
日 
「即
星
期 

2  

『 
日
」
下
午
一 
時
舉
行
成
立
第
二
週
年
紀
念
典
川 

" 
禮
並
治
潔
茗
同
日
午
后
五
時
半
在
竹
林
園
酒"

家
公
宴
屆
期 

至
德
分
堂
本
族
各
團
体
暨
伯
叔
昆
仲
爆
姆
姊
妹

慶
指
示 
一 切
曷
勝
榮
幸 

助 
$$至
德
總
堂
同
人
敬
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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®
 孫
科
今
日
宣
佈
辭
職 

何
應
欽
有
出
任
行
政
院
希
望
 

南
京
八
日
電
。
合
衆
社
訊
•
行
政
院
長
 

，孫
科
•
是
H
向
立
法
院
宣
佈
。
彼
與
 

行
政
院
昨
日
會
議
•
已
决
定
全
體
辭
 

職
。
其
辭
呈
已
得
李
宗
仁
代
理
總
統
 

，
之
批
准
 

查
自
蔣
介
行
下
野
之
後
。 

李
宗
仁
執
行
代
理
總
統
。
孫
科
卽
與
 

、
李
氏
驗
生
决
裂
•
彼
將
行
政
院
遷
往
 

廣
州
 

幷
擬
將
首
都
搬
落
廣
州
•
爲 

李
氏
極
力
反
對
。
李
代
理
總
統
一
面
 

在
南
京
主
持
政
府
。
壹
面
與
共
党
談
 

商
和
平

“聞
孫
院
長
昨
日
謁
見
李
代
 

理
總
統
時
。
曾
由
副
院
長
吳
鐵
城
作
 

陪
•
報
告
行
政
院
會
議
•
已
决
定
全
 

體
辭
職
。

A
又
訊
・
孫
科
辭
去
行
政
院
長
壹
職
。 

當
局
将
委
任
壹
易
爲
共
產
党
接
納
之
 

新
院
長
 

聞
前
任
國
防
部
艮
之
何
應
 

欽
氏
爲
最
有
希
望
。
彼
旣
可
以
融
和
 

國
民
政
府
各
派
別
。
幷
且
可
以
支
配
 

黃
埔
軍
人
系
•
同
時
减
輕
蔣
介
石
將
 

軍
之
操
縱
行
政
院
勢
力
。
蔣
氏
雖
于
 

一
月
廿
一 
日
退
隱
故
鄕
奉
化
。
但
其
 

潛
勢
力
仍
足
以
牽
制
行
政
院
 

孫
科
 

氏
是
日
向
立
法
院
宣
佈
辭
職
時
。
立 

委
鼓
掌
贊
同
。

e
 立
委
提
出
三
鈍
要
求 

南
京
廣
播
訊
，
據
中
央
盧
電
台
記
者
禮
 

悉
♦
并
京
開
會
之
立
法
委
員
。
密
正
 

•
分
別
簽
署
叁
個
提
案
，
該
三
案
不
久
 

卽
可
以
提
出
。㊀

顧
雲
生
等
提
出
促
 

請
政
府
進
行
和
談
案
，㊁

曾
寶
孫
等
 

所
提
•
促
情
政
府
在
和
談
未
成
功
前
 

停
止
接
收
任
何
政
治
諾

--,.-
1.1"
。
以
免
影
 

响
利
談
案
。㊂

羅
翼
羣
等
所
提
。
促 

請
李
优
總
統
停
止
執
行
憲
法
上
之
戲
 

亂
時
期
臨
時
條
欵
案
、
以
上
三
案
。

氏
説
明
・
李
代
理
總
統
非
計
割
向
就
 

產
黨
作
無
條
件
之
投
降
。
握
可
靠
方
 

面
消
息
•
蔣
介
石
將
軍
遷
往
奉
化
時
 

.•
曾
帶
去
其
夏
天
衣
眼
•
此
點
表
示
 

•
彼
將
繼
續
作
鄕
居
數
月
"
據
另
壹
 

方
面
報
吿
。
蔣
氏
將
延
遲
由
奉
化
遷
 

往
厦
門
，
因
其
預
備
南
下
所
乘
之
戰
 

艦
重
慶
號
。
已
駛
離
南
京
•
往
投
共
 

產
黨
。
現
在
停
泊
於
於
共
軍
管
轄
之
 

山
東
芝
聚
港
-

8
 緬
甸
逹
拉
火
燒
穀
倉 

仰
光
八
日
電
•
合
衆
社
訊
•
距
仰
光
不
 

遠
之
達
拉
 

昨
日
發
生
大
火
・
焚
燒
 

穀
米
價
値
九
萬
六
千
員
。
燒
死
居
民
 

三
名
"

@
荷
軍
伸
共
和
軍
司
令 

巴
達
維
亞
八
日
電
一
奥
聯
社
訊
•
荷 

88 

陸
軍
司
令
部
報
稱
。
荷
軍
壹
枝
日
前
 

在
爪
哇
西
岸
與
印
度
尼
西
亞
共
和
國
 

軍
交
鋒
一
殲
滅
共
和
軍
一
營
。
生
俘
 

共
和
軍
司
令
壹
名
・

®
 西
方
鞏
固
反
共
陣
綫 

準
備
應
付
蘇
俄
國
際
計
劃
 

華
盛
頓
八
日
合
衆
融
電
•
西
方
列
强
政
 

府
。
對
蘇
俄
外
交
部
長
之
調
動
,
現 

仍
疑
惑
不
定
"
華
盛
頓
。
倫
敦
與
巴
 

黎

。
已
决
定
無
論
蘇
俄
之
外
交
政
策
 

轉
强
硬
。
抑
轉
軟
弱
，
或
繼
續
不
變
 

。
西
方
列
强
已
加
速
鞏
固
其
反
共
陣
 

綫
•
準
備
應
付
任
何
意
外
事
件
發
生
 

一
此
間
西
歐
外
交
界
巴
一
 
致
公
認
蘇
 

俄
最
後
之
目
標

——

全
世
界
共
產
將
 

不
變
。
莫
洛
把
夫
辞
蘇
俄
外
長
職
。 

由
偉
仙
斯
基
接
任
•
此
意
或
爲
蘇
俄
 

■ 
加
緊
其
國
際
計
割
及
共
摩
主
義
領
土
 

报
張
之
先
兆
■
西
方
爲
預
備
應
付
蘇
 

俄
可
能
之
侵
略
。
英
國
務
部
當
局
。 

擬
於
本
星
期
■
向
下
列
各
方
向
推
動

均
已
. 

。
李
仁

簽
署
•

A
德
國
-
-

國
務
卿
阿
持
遜
•
遣
派
其
 

高
級
計
劃
鼓
計
官
員
墾
喃
住
德
國
。 

视
察
當
地
最
近
之
形
勢
・

A
大
西
洋
條
約1
1
國
羅
卿
阿
持
遜
• 

希
望
將
草
訂
之
北
大
西
洋
安
全
協
約
 

作
最
後
通
過
•
使
能
於
本
星
期
内
通
 

過
•

邀
請
各
地
首
長
會
談 

南
京
廣
播
訊
。
據
行
政
院
新
聞
局
留
京
 

辦
事
處
息
。
李
代
總
統
爲
徵
取
各
地
 

方
軍
政
首
長
對
國
是
之
意
見
。
曾
分
 

別
電
召
各
地
首
長
来
京
・
除
張
羣
■ 

張
治
中
。
程
潛
等
業
已
先
後
抵
京
外
 

又
分
電
台
潛
省
主
席
陳
誠
■ 

建
省
主
席
朱
紹
良
•
廣
東
 <

主
席

企
西
方
陣
一

現
下
已
有
雙
。
加
，

英
，
法
。
荷

。
比
。
盧
及
挪
威
等
人
 

國
■
參
加
大
西
洋
聯
防
條
約
談
判
。 

據
哥
本
哈
經
消
息
・
丹
麥
外
長
拉
士
 

馬
仙
。
將
於
星
期
二
飛
往
華
盛
頓
。 

以
探
討
大
妙
洋
約
之
內
容
。
泳
島
及
 

葡
萄
牙
或
将
亦
加
入
・
英
官
方
已
表
 

示
歡
迎
云
■

。
奥
頓
飛
機
抵
達
目
的
雄

打
破
輕
機
遠
飛
紀
錄 

奥
國
紐
約
澤
西
州
達
得
波
勞
八
日
合
衆
 

,
敏
電
•
笑
飛
機
師
奥
頓
・
是
日
創
下

薛
岳
。
廣
州
綏
署
主
任
余
 

海
南
島
行
政
長
官
陳
濟
棠

•
及 

京
。

陳
述
^

見
。
其
他
各
省
主
席
亦
在
陸
 

續
電
召
中
，
聞
會
談
並
不
採
取
任
何
 

正
式
會
議
形
式
。

3

張
治
申
赴
奉
化
謁
蔣

京
八
日
電
。
美
聯
社
訊
• 

是
日

—

治
中
將
軍
至
溪
 

理
總
統
李
宗
仁
與
蔣
介
石

民
政
府
 

。
爲
代
 

軍
之
聯

絡
官
•
彼
之
第
霞
件
任
務
爲
向
蔣

@
民
治
黨
駐
墨
總
支
部
監
察
委
員
會
佈
吿 

監
字
第
乙
號
 

現
奉
中
繊
洪
門
民
恰
黨
駐
墨
總
支
部
第
十
八
届
代
表
大
會
通
知
書
内
開
：
「
公 

選
陳
宜
之
等
爲
本
黨
駐
墨
總
支
部
民
三
十
入
年
份
監
桀
委
員
會
兼
娄
員
長
等
職
 

務
，
希
依
時
到
部
接
任
視
事
。
」
等
因
•
，奉
此
，
宜
之
等
遵
於
一
月
三
日
啟
印
 

視
事
，
除
呈
報
及
分
行
外
，
合
行
佈
吿
，
仰
各
知
照
。
此
佈

中
華
民
國
 

iff
八
年
一
 
月
三
日

監
察
委
員
會
委
員
長
陳
宜
之

◎
廖
造
喜
謝
啓
「 

啟
者
弟
昨
身
體
違
和
入
聖
約
瑟
新
醫
院
調
治
荷
蒙
民
治
黨
達
權
社
昆
仲
姊
妹
暨
 

各
親
戚
友
好
過
愛
逾
恒
時
時
臨
存
慰
問
並
惠
賜
鮮
花
香
烟
菓
餅
等
物
拜
領
厚
情

深
銘
肺
腑
弟
昨
已
安
然
出
院
惟
須
在
家
休
養
證
綴
數
宫
薙
伸
謝
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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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李周關 
雄金博宗 
濃德之澤


